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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致：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引言 

一、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依据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东方财富”）的委托，担任发行人创业板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在深交所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发

行上市”）事宜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创

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

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等有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的要求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的相关文件资料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

证，于 2020 年 11 月出具了《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

限公司创业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原

法律意见书”）和《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创

业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原律师工

作报告”），于 2021 年 1 月出具了《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东方财富信息

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并于 2021 年 1 月出具了《国浩律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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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务所关于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本所律师现就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

（审核函[2021]020053 号）（以下简称“落实函”）中涉及需要本所律师核查并

发表意见的事项出具《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对于原法律意见书和原律师工作报告及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已经表述的部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再赘述。 

二、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涉相关定义与简称 

除非另有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使用的定义和简称与原法律意见书和原

律师工作报告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所使用的定义与

简称的含义相同。 

三、律师应当声明的事项 

本所律师在原法律意见书和原律师工作报告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

法律意见书（二）中的声明事项继续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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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正文 

一、《落实函》第 1 题 

根据申请材料，申请人已完成涉房子公司东方财富置业有限公司的经营范

围变更和资质注销，并承诺涉房项目将聘请外部企业继续开发。请申请人进一

步明确东方财富置业有限公司相关项目以及其他自建房产未来的处置安排，并

作出清晰准确的承诺。 

请保荐机构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东方财富置业有限公司房产情况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上海东方财富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东方财富置业”）是发行人为了在上海市嘉定区嘉定新城（B16-1 地块）建设

研发基地和金融信息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嘉定项目”）而专门成立的项目公司。

东方财富置业除 B16-1 地块外，没有其他土地储备，亦没有其他房地产开发项目，

未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未来也没有其他与房地产业务相关的发展规划。 

经本所律师核查，东方财富置业已于 2020 年 12 月 29 日完成《营业执照》

中经营范围的变更登记，变更后的经营范围为“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

东方财富置业原持有的沪房管（嘉定）第 0000492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开

发企业暂定资质证书》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到期失效。 

发行人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出具《承诺函》，承诺如下： 

“1、东方财富置业除嘉定项目（B16-1 地块）外，没有其他土地储备，亦没

有其他房地产开发项目，未来也没有其他与房地产业务相关的发展规划。东方财

富置业将按照政府规划方案依法依规投资建设 B16-1 地块，建成后将用于满足东

方财富及其下属企业的自用需求。 

2、东方财富置业已于 2020 年 12 月 29 日完成《营业执照》中经营范围的变

更登记，变更后的经营范围为“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东方财富置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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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开发企业暂定资质证书》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到期失效。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三年内，东方财富置业不再申请房地产开发

企业资质。 

3、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不会直接或变相投资于房地产业务。” 

（二）发行人自建房产情况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除东方财富置业嘉定项目（B16-1 地

块）外，发行人的其他自有房产均系通过购置或收购相关公司股权时取得，非发

行人的自建房产。 

（三）发行人作出的进一步承诺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于 2021 年 3 月 1 日出具《承诺函》，就东方财富

置业相关事项进一步承诺如下： 

“1、除东方财富置业嘉定项目（B16-1 地块）外，公司不存在其他自建房产。 

2、东方财富置业除 B16-1 地块外，没有其他土地储备，亦没有其他房地产

开发项目，未来也没有其他与房地产业务相关的发展规划。东方财富置业将按照

政府规划方案依法依规投资建设 B16-1 地块，建成后，除少量配套商业部分将以

自办或出租形式为员工提供生活配套服务设施外，其余房产将用于满足东方财富

及其下属企业的自用需求。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十年内，东方财富置业嘉定

项目（B16-1 地块）房产不会对外出售。” 

（四）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除东方财富置业嘉定项目（B16-1 地块）外，发行

人不存在其他自建房产。发行人已就东方财富置业及其嘉定项目（B16-1 地块）

的未来处置安排先后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2021 年 3 月 1 日出具了相关书面承

诺，该等承诺清晰准确、合法有效。根据前述承诺，嘉定项目建成后，除少量配

套商业部分将以自办或出租形式为员工提供生活配套服务设施外，其余房产将用

于满足东方财富及其下属企业的自用需求。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十年内，东

方财富置业嘉定项目（B16-1 地块）房产不会对外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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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为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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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签署页 

（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

司创业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三）》的签署页）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于   年   月   日出具，正本一式   份，无副本。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经办律师：               哦 

林雅娜  律师 

 

      

                            

负责人：                              经办律师：               哦 

李强  律师                             徐雪桦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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